實驗室危害物質標示
中山醫學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顏慶堂副教授
	一、課程說明：

本課程是希望透過講授，讓學員能了解實驗室中對於危害物的標示規定與執行的方式，使個實驗室均能確實依法執行有關標示的規定，並藉以確實能讓所有實驗室內之相關人員均能了解其各種標示的意義，使各種因為意外接觸危害物所導致的傷害能確實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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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程大綱：

本課程大綱如下：

1.實驗室危害物標示的重要性

2.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的法源依據

3.危害物的定義與列管物質種類
4.危害物質之標示種類與定義

5.危害物質標示規定

6.實驗室執行危害通識之工作

7.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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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實驗室危害物標示的重要性

對於實驗室中為什麼需要進行危害物質標示工作的重要性，將以下列各項內容加以說明：

1.實驗室危害物質標示目的
2.大專院校實驗室的分類與特性

3.大專院校實驗室藥品使用情形

4.實驗室內危害物質的危害
5.國內實驗室危害物災害的案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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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實驗室危害物質標示目的

實驗室危害物質標示目的是希望在實驗內的相關人員，可以透過危害物質的標示資料，達到認知危害與避免危害發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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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大專院校實驗室的分類與特性

國內一般大專院校的實驗室可以分為教學型實驗室與研究型實驗室兩大類，這兩類實驗室的特性個有不同。

教學型實驗室一般使用對象以大學部學生為主，其特性為教學時學生數多，使用的藥品種類單純但量大，於藥品準備時的危害性較高，但教學時學生操作流程固定，但是由於實驗負責教師人數普遍僅有一至二位，無法能有效管理學生的操作，會有一些突發狀況發生。

研究型實驗室則是因應研究需求所設立，一般以研究所學生為主，每個實驗室人數並不多而且對實驗室的情形了解，所使用的藥品量少但種類複雜，對於藥品的危害情形如果不了解，容易發生長期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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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大專院校實驗室藥品使用情形

由於大專院校的實驗室中，藥品的採購與管理工作，有部分由學校的行政人員負責，有部分是由老師自行負責，所以在管理上會有問題的存在，一般大專院校的藥品管理會有下列問題存在：

1.藥品採購制度

藥品採購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良好的採購制度，會考慮藥品量及品質的需求，也會針對藥品的有效期間加以注意，並要求藥品供應商符合危害通識規定，將標示與物質安全資料表備齊，如此才能避免實驗是要自行完成此項工作，但是目前國內的大專院校的藥品採購，除少部分學校已開始進行採購時即要求供應商符合危害通識的法令規定，大部分學校均未能執行，使的實驗是要將藥品的標示工作落實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2.藥品使用管理及維護

良好的藥品使用管理及維護，可以避免因為實驗操作過程中，因為藥品的殘留、使用地點不當或是操作方式不當導致危害物的揮發，所造成實驗室內的人員發生健康的障礙，如何規劃及維持良好的使用管理及維護的工作，對於大部分的學校而言都是一項重要的工作。

3.藥品例行性清點

藥品的清點工作，是對於實驗室內藥品現況的確認，唯有定期進行實驗室的藥品清點，才能確保所要藥品的保存期限與情形，目前的實驗室除教學型外，一般研究型實驗室藥品的清點工作均不夠落實，應確實從藥品清點的工作落實來加強藥品管理的工作。
4.實驗廢棄物處理

當實驗後所產生的廢棄物，雖然環保署有詳細的規定應如何處理，但是有許多學生仍無法確實落實實驗廢棄物的處理工作，除了使用後的藥品的廢棄問題外，其他如操作時所戴的手套、擦拭用的衛生紙及遭到污染的器材等的廢棄問題，一直都是實驗室實驗廢棄物處理的重要問題。

5.老舊藥品的使用棄置

當藥品一段時間沒有使用後，藥品的有效期限就是決定是否應該廢棄的重要考量，藥品的廢棄比使用後的藥品廢棄更麻煩，因為依般的藥品都是高純度，當濃度會是非常高時其處理的問題就會更大，所以一般學校並沒有一套有效的藥品廢棄處理流程，倒是許多老舊藥品存在於實驗室內。

6.標示不明的藥品處理

歷史較為悠久的實驗室，可能會有數量龐大標示不明的藥品，應如何處理這些藥品，所面臨的問題會是更棘手，應如何有效的針對此類藥品的處理，以避免藥品被誤用而導致危害的發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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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實驗室內危害物質的危害
實驗室內所使用的危害物質所造成的危害，可以分成健康性的危害及安全性的危害兩種，對於健康性的危害以危害性的物質進入人體而導致健康危害的為主，其危害的方式如下：

1.吸入性的危害：以呼吸道吸入方式導致的危害，是所有危害方式中發生頻率最高的一種，造成的直接危害情形也是最大，更是最難預防與避免的方式。

2.食入性的危害：以消化道食入方式為主，實驗室內的人員會遭受以此種方式進入人體者，常以個人不良習慣為主，如果能讓工作人員了解各種物質的危害資訊，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危害的發生。
3.接觸性的危害：以皮膚接觸吸收及眼睛黏膜吸收危害方式導致，其中以皮膚吸收為最多，危害的情形以手部未戴手套導致有機物質的吸收為主，避免此種危害以佩戴正確的防護具達成。
安全性危害的發生，其危害的發生的方式如下：

1.火災的危害：許多有機溶劑或特定化學物質會導致火災的發生，對於閃火點低的氣體或是液體物質，或是易燃的固體、自然物質及禁水性物質，均會造成火災的危害。

2.爆炸的危害：實驗室內如果存放有爆炸性物質、可燃性氣體及易燃性液體，均可能會造成爆炸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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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大專院校實驗室藥品危害案例

3.5.1.學生打翻酒精引起氣爆灼傷三人：

理化實驗課弄翻酒精燈，轟然一響，受傷最重者30%二度燒傷，詳細的發生意外情形，依報導內容說明如下：

高雄縣仁武鄉仁武完全中學國中部二年一班昨天上理化實驗課時，學生不慎弄翻酒精燈引發酒精蒸氣氣爆，三名學生因閃避不及受灼傷送高醫急救，這是高雄縣最近四個月來第二次學校實驗室氣爆傷人事件。去年十二月卅一日下午三時五十分，高雄縣岡山國中二年三班學生因為好奇打開酒精桶，並點火引燃，引發氣爆，造成三名學生二度灼傷。
仁武完全中學理化老師李天福指出，昨天下午由他指導學生做「有機物分解」實驗，實驗是利用酒精燈以竹筷子乾餾法，讓學生了解有機物分解過程。 實驗進行一、二十分鐘時，後排一名學生持酒精燈到講台前準備添加酒精，可能操作不熟練，將酒精弄翻潑灑到桌面，波及另一個酒精燈，隨即轟然一聲引發氣爆，驚叫聲四起，李俊毅、王士豪、卓訓輝閃避不及，腰部以下灼傷。
醫院表示，三人分別受到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卅的二度燒傷，燒傷部位都是下肢與雙手，其中李俊毅除了百分之卅的二度燒傷外，還有吸入性的灼傷，至少要住院三個星期觀察，可能需要進行植皮手術，不過三人意識都清醒，沒有生命危險，也應無殘廢之餘。1999-04-28/聯合報/07版/話題王紀青、許正雄／連線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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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校園實驗室傷害事故原因種類分析：根據教育部校安中心由86/12至91/6統計發現，因為化學的原因有22件意外事故，造成23人受傷及4死亡，是佔最高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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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校園實驗室傷害事故災害原因分析：根據教育部校安中心由86/12至91/6統計發現，有害物接觸有3件造成1死2傷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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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的法源依據
4.1勞工安全衛生法之規定
於民國八十年五月十七日的修法中，增列第七條應對危險物及有害物應予標示，並註明必要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必要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4.2不執行標示的罰鍰處分
不執行標示的罰鍰處分規定，若違反第七條第一項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而不如期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4.3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之制定 

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並於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一次修正發布，共計五章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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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危害物的定義與列管物質種類
	

	5.1危險物的定義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規定。應予標示之危險物之定義，係指爆炸性物質、著火性物質(易燃固體、自燃物質、禁水性物質)、氧化性物質、引火性液體、可燃性氣體及其他之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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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危險物列管物質之種類
5.1.1.1爆炸性物質中之下列物質： 

5.1.1.1.1.硝化乙二醇、硝化甘油、硝化纖維及其他具有爆炸性質之硝酸酯類。 

5.1.1.1.2.三硝基苯、三硝基甲苯、三硝基酚及其他具有爆炸性質之硝基化合物。 

5.1.1.1.3.過醋酸、過氧化丁酮、過氧化二苯甲醯及其他有機過氧化物。 

5.1.1.2著火性物質中之下列物質： 

5.1.1.2.1.易燃固體係指硫化磷、赤磷、賽璐珞類等有易被外來火源所引燃迅速燃燒之固體。 

5.1.1.2.2.自燃物質係指黃磷、二亞硫磺酸鈉、鋁粉末、鎂粉末及其他金屬粉末等有自行生熱或自行燃燒之固體或液體。 

5.1.1.2.3.禁水性物質係指金屬鉀、金屬鋰、金屬鈉、碳化鈣、磷化鈣及其他之物質，具有與水接觸能放出易燃之氣體。 

5.1.1.3氧化性物質中之下列物質： 

5.1.1.3.1.氯酸鉀、氯酸鈉及其他之氯酸鹽類。 

5.1.1.3.2.過氯酸鉀、過氯酸鈉、過氯酸銨及其他之過氯酸鹽類。 

5.1.1.3.3.過氧化鉀、過氧化鈉、過氧化鋇及其他之無機過氧化物。 

5.1.1.3.4.硝酸鉀、硝酸鈉、硝酸銨及其他之硝酸鹽類。 

5.1.1.3.5.亞氯酸鈉及其他之固體亞氯酸鹽類。 

5.1.1.3.6.次氯酸鈣及其他之固體次氯酸鹽類。 

5.1.1.4引火性液體中之下列物質： 

5.1.1.4.1.乙醚、汽油、乙醛、環氧丙烷、二硫化碳及其他之閃火點未滿攝氏零下三十度之物質。 

5.1.1.4.2.正己烷、環氧乙烷、丙酮、苯、丁酮及其他之閃火點在攝氏零下三十度以上未滿攝氏零度之物質。 

5.1.1.4.3.乙醇、甲醇、二甲苯、乙酸戊酯及其他之閃火點在攝氏零度以上未滿攝氏三十度之物質。 

5.1.1.4.4.煤油、輕油、松節油、異戊醇、醋酸及其他之閃火點在攝氏三十度以上未滿攝氏六十五度之物質。 

5.1.1.5可燃性氣體中之下列物質： 

5.1.1.5.1.氫。 

5.1.1.5.2.乙炔、乙烯。 

5.1.1.5.3.甲烷、乙烷、丙烷、丁烷。 

5.1.1.5.4.其他於一大氣壓下、攝氏十五度時，具有可燃性之氣體。 

5.1.1.6爆炸性物品： 

5.1.1.6.1.火藥：爆發比較緩慢以燃燒作用為主並無顯著爆炸破壞作用之物品，包括： 

5.1.1.6.1.1. 黑色火藥及其他硝酸鹽類之有煙火藥。 

5.1.1.6.1.2. 硝化纖維之單基無煙火藥。 

5.1.1.6.1.3. 硝化纖維與硝化甘油之雙基無煙火藥。 

5.1.1.6.2.炸藥：爆發非常迅速隨即發生強烈爆炸破壞作用之物品，包括： 

5.1.1.6.2.1. 雷汞及疊氮化鉛、史蒂芬酸鉛、重氮基酚等之起爆藥。 

5.1.1.6.2.2. 硝化甘油及硝酸酯類。 

5.1.1.6.2.3. 硝酸鹽之炸藥。 

5.1.1.6.2.4. 過氯酸鹽類及氯酸鹽類之混合炸藥。 

5.1.1.6.2.5. 三硝基酚、三硝基甲苯等硝基化合物之炸藥。 

5.1.1.6.2.6. 液氧爆藥及其他液體爆藥。 

5.1.1.6.3.爆劑：以硝酸銨等氧化劑為主成分，須置於封閉裝置內以雷管可引爆之混合物，包括： 

5.1.1.6.3.1. 硝油爆劑類。 

5.1.1.6.3.2. 漿狀爆劑類。 

5.1.1.6.4.引炸物：導火燃燒或爆炸用之物品，包括： 

5.1.1.6.4.1.雷管類。 

5.1.1.6.4.2.導火索。 

5.1.1.6.4.3.導爆索。 

5.1.1.6.5其他具有爆炸性之化工原料：係指原料本身可直接爆炸或經引爆而爆炸者，包括供製造爆炸物用之疊氮化鉛、雷汞、硝化澱粉、硝甲銨基三硝基苯等。 

5.1.1.7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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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有害物的定義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應予標示之有害物定義，係指有機溶劑、鉛、四烷基鉛、特定化學物質及其他之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以毒性作為有害物之定義，係指致癌物、毒性物質、劇毒物質、生殖系統致毒物、刺激物、腐蝕性物質、致敏感物、肝臟致毒物、神經系統致毒物、腎臟致毒物、造血系統致毒物及其他造成肺部、皮膚、眼、黏膜危害之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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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有害物列管物質之種類

5.2.1.1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所列之有機溶劑，又可分為第一種有機溶劑有7種物質、第二種有機溶劑有41種物質、第三種有機溶劑有7種物質等共計55種。
5.2.1.2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所列之特定化學物質，又可分為甲類特定化學物質有12種物質、乙類特定化學物質有6種物質、丙類特定化學物質又細分為丙類第一種特定化學物質有21種物質、丙類第二種特定化學物質有2種物質、丙類第三種特定化學物質有14種物質、丁類特定化學物質有9種物質共計64種。
5.2.1.3其他指定之化學物質共計254種。
5.2.1.4放射性物質：係指產生自發性核變化，而放出一種或數種游離輻射之物質。 

5.2.1.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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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危害物質標示之種類

本分類之各項定義及圖式依國家標準CNS 6864 Z5071危險物標示規定。標示之分類如下：

第一類：爆炸物
第二類：氣體
第三類：易燃液體
第四類：易燃固體、自燃物質、禁水性物質
第五類：氧化性物質、有機過氧化物
第六類：毒性物質
第七類：放射性物質
第八類：腐蝕性物質
第九類：其他危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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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第一類：爆炸性物質

本類共計有六組，其中1.1組至1.3組的標示是相同的，其中1-1至1-3組的定義如下：
1.1組有整體爆炸危險之物質或物品。
1.2組有拋射危險，但無整體爆炸危險之物質或物品。
1.3組會引起火災，並有輕微爆炸或拋射危險但無整體爆炸危險之物質或物品。

象徵符號為炸彈爆炸，黑色；背景為橙色；數字"１"置於底角，**為類組號位置，*為相容組之位置，象徵符號與類組號間註明〝爆炸物〞。

1.4組之定義為無重大危險之物質或物品。背景為橙色；文字為黑色；中間標示1.4，數字之高度為30mm，寬為5mm（標示為100mm×100mm時），數字"１"置於底角。

1.5組之定義為很不敏感，但有整體爆炸危險之物質或物品。背景為橙色；文字為黑色；中間標示1.5，數字之高度為30mm，寬為5mm（標示為100mm×100mm時），數字"１"置於底角。

1.6組之定義為極不敏感，且無整體爆炸危險之物質或物品。背景為橙色；文字為黑色；中間標示1.6，數字之高度為30mm，寬為5mm（標示為100mm×100mm時），數字"１"置於底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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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第二類：氣體

本類共計有三組分別如下：

2.1組為易燃氣體：標示內容為象徵符號為火焰，得為白色或黑色；背景為紅色；數字"２"置於底角，象徵符號與類號間註明〝易燃氣體〞。

2.2組為非易燃，非毒性氣體：標示內容為象徵符號為氣體鋼瓶，得為白色或黑色；背景為綠色；數字"２"置於底角，象徵符號與類號間註明〝非易燃，非毒性氣體〞。 
2.3組為毒性氣體，非毒性氣體：標示內容為象徵符號為骷髏與兩根交叉方腿骨，黑色；背景為白色；數字"２"置於底角，象徵符號與類號間註明〝毒性氣體〞。
	Slide19

	6.3第三類：易燃液體

本類為不分組：標示內容為象徵符號為火焰，得為黑色或白色；背景為紅色；數字"３"置於底角，象徵符號與類號間註明〝易燃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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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第四類：易燃固體、自燃物質、禁水性物質

本類共計有三組分別如下： 
4.1組為易燃固體：標示內容為象徵符號為火焰，黑色；背景為白底加七條紅帶；數字"４"置於底角，象徵符號與類號間註明〝易燃固體〞。

4.2組為自燃物質：標示內容為象徵符號為火焰，黑色；背景為上半部為白色，下半部紅色；數字"４"置於底角，象徵符號與類號間註明〝自燃物質〞。

4.3組為禁水性物質：標示內容為象徵符號為火焰，得為白色或黑色；背景為藍色，下半部紅色；數字"４"置於底角，象徵符號與類號間註明〝禁水性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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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第五類：氧化性物質、有機過氧化物

本類共計有二組分別如下：
5.1組為氧化性物質：標示內容為象徵符號為圓圈上一團火焰，黑色；背景為黃色，下半部紅色；數字"5.1"置於底角，象徵符號與類號間註明〝氧化性物質〞。

5.2組為有機過氧化物：標示內容為象徵符號為圓圈上一團火焰，黑色；背景為黃色，下半部紅色；數字"5.2"置於底角，象徵符號與類號間註明〝有機過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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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第六類：毒性物質

本類僅有一組如下：
6.1組為毒性物質：標示內容為象徵符號為骷髏與兩根交叉方腿骨，黑色；背景為白色，下半部紅色；數字"６"置於底角，象徵符號與類號間註明〝毒性物質〞。
6.7第七類：放射性物質
本類為可分裂之物質，可分為放射性物質Ⅰ、Ⅱ、Ⅲ分組，依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之有關法令辦理。
6.7第八類：腐蝕性物質

為不分組，標示內容為象徵符號為液體自兩個玻璃容器濺於手上與金屬上，黑色；背景為上半部為白色，下半部黑色白邊；數字"８"置於底角，象徵符號與類號間註明〝腐蝕性物質〞。 
6.8第九類：其他危險物

為不分組，標示內容為象徵符號為上半部七條黑色垂直線條；背景為白色；數字"９"置於底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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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危害物質標示之規定
	

	7.1實驗室藥品標示之分類與圖式

雇主對裝有危害物質之容器，應危害物質之主要分類及圖式之分類、圖式，及參照法定之格式明顯標示下列事項，必要時，輔以外文： 
一、圖式。 

二、內容： 

(一)名稱。 

(二)主要成分。 

(三)危害警告訊息。 

(四)危害防範措施。 

(五)製造商或供應商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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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容器，係指任何袋、筒、瓶、箱、罐、桶、反應器、儲槽、管路及其他可盛裝危害物質者。但不包含交通工具內之引擎、燃料槽或其他操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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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室藥品標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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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危害物質應標示成分規定

應標示之主要成分，如為混合物者，係指所含之危害物質成分濃度重量百分比在百分之一以上且佔前三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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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標示內容特殊的規定

應進行容器標示者，如其危害物質無法依危害物質之主要分類及圖式之分類歸類者，得僅標示危害物質之內容事項。 
應進行容器標示者，如其容器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危害物質名稱及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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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藥品圖示的標示貼法

標示之圖式形狀為直立四十五度角之正方形（菱形），其最小尺寸如圖所示。但於小型容器上標示時，得依比例縮小至能辨識清楚為度。有二種以上圖式時，請按阿拉伯數字排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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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危害通識規則不適用之物品

一、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菸草或菸草製品
三、食品、飲料、藥物、化妝品
四、製成品
五、非工業用途之一般民生消費商品
六、滅火器
七、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反應之中間產物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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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實驗室免標示的規定

1.外部容器已標示，僅供內襯且不再取出之內部容器。
2.內部容器已標示，由外部可見到標示之外部容器。
3.勞工使用之可攜帶容器，其危害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且僅供裝入之勞工當班立即使用者。
4.危害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並供實驗室自行作實驗、研究之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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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以其他方式代替容器標示之規定

對裝有危害物質之容器屬下列之一者，得於明顯之處，設置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事項之公告板以代替容器標示。但屬於管系者，得掛使用牌或漆有規定識別顏色及記號替代之：

一、裝同一種危害物質之數個容器、置放於同一處所。
二、導管或配管系統。
三、反應器、蒸餾塔、吸收塔、析出器、混合器、沈澱分離器、熱交換器、計量槽、儲槽等化學設備。

四、冷卻裝置、攪拌裝置、壓縮裝置等設備。

五、輸送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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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因應國家安全或商業機密之規定

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商業機密之必要而保留危害物質成分之名稱、含量或製造商、供應商名稱，應檢附下列書面文件，經由勞動檢查機構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一、認定為國家安全或商業機密之證明文件。 

二、為保護國家安全或商業機密所採取之對策。 

三、對申請者及其競爭者之經濟利益。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前項事務，於核定前得聘學者專家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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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實驗室執行藥品標示之工作
8.1實驗室對藥品標示執行人員之規劃 

實驗室對危害通識標示執行之規劃工作所考慮的人員如下：

一、誰該懂得標示的內容？

實驗室內的老師、研究生、大學部學生及工讀生等人均應該懂得標示的內容意義。
二、誰該負責藥品標示的工作？

應該由系所的行政人員或是實驗室內的老師或研究生加以負責執行，大學部學生及工讀生由於經驗不足，不適於執行標示的執行工作。
三、應該由誰加以維護標示的工作？
應該由系所的行政人員或是實驗室內的老師或研究生加以負責維護，大學部學生及工讀生由於經驗不足，不適於執行標示的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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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實驗室藥品的採購與管理

實驗室藥品的採購與管理工作內容如下：
一、採購前確認是否需要執行標示的藥品
二、確認藥品供應商是否已經完成必要的標示
三、藥品驗收時要確認標示的內容與位置的正確性
四、定期要進行藥品的有效期限檢查
五、對於過期的藥品要進行銷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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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實驗室危害物標示之執行檢討

為有效達到危害認知與預防的目的，實驗室危害物標示之執行均經常進行檢討，其檢討工作方式及內容如下：

一、應定針對於新進實驗室人員進行危害通識教育工作，以確實讓所有實驗人員都能了解藥品標示的內容及意義。
二、定期針對實驗室的藥品進行清點，以確實了解實驗室的管理是否完善。
三、隨時進行藥品工作進行問題的探討，使能確實解決實驗室藥品標示工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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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結論 

實驗室確實執行危害物質得藥品標示工作，可也確實達到下列的工作。

一、實驗室工作人員均應了解實驗室內藥品或試劑的危害，並事先加以預防。
二、所有學校均應事先加以規劃所產生任何之健康危害，預防的實驗設備或流程。
三、如何避免危害物質的發生應是所有實驗室工作人員之責任。
四、確保實驗室人員的身體健康及實驗室場所之環境安全，是學校單位主管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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